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17號【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案】

原分案號 107年度憲三字第13號

判決日期 112年11月03日

聲請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德股法官

案由 聲請人因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13號醫療法
事件，認應適用之醫療法第84條規定，有牴觸憲法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醫療法第84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其中關於禁止醫師

為醫療廣告之部分，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於此範圍內，

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1

理由 壹、聲請人及相關機關陳述意旨【1】

一、本案聲請人原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晴股法官，案號為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105年度簡字第274號。嗣因中華民國112年8月15日實施行政訴

訟新制，改由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德股法官承辦，本件聲請人

爰記載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德股法官，合先敘明。聲請人陳

述略以：聲請人審理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簡字第13號

醫療法事件，確信該事件應適用之醫療法第84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

為醫療廣告。」（下稱系爭規定），僅准許醫療機構為醫療廣告，禁止醫師

為醫療廣告，侵害醫師受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第15條職業自由及第7條平

等保障之基本權，爰聲請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等語。【2】

二、相關機關衛生福利部陳述略以：醫療業務之行為具公益性，攸關民眾生

命、身體及健康法益，有別於一般商業行為。宣傳醫療業務之醫療廣告自不

能與一般商業行為同論。為維護國民健康之重大公共利益，以「非醫療機

構，不得為醫療廣告」限制管理，尚符合比例原則等語。【3】

貳、受理要件之審查【4】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111年1月4日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

結之案件，除該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

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案於107年

6月5日提出，其受理與否，應依憲訴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即司法院釋字第

371號、第572號及第590號解釋所示法官聲請釋憲之要件定之。聲請人就系

爭規定聲請釋憲，核與上開要件相符，應予受理。【5】

參、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6】

一、本判決所論醫師及醫療廣告之範圍【7】

　　系爭規定為醫療法中之規定，就其所禁止之醫療廣告，並未另明文定

義，自應與同法第9條所定義之醫療廣告為同一解釋，亦即利用傳播媒體或其

他方法，宣傳醫療業務，以達招徠患者醫療為目的之行為。至於醫學新知或

研究報告之發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徠醫療業務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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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醫療廣告（同法第87條第2項規定參照）。再者，得否為醫療廣告係規定

於醫療法，故本判決所論述得否為醫療廣告之醫師，係指同法第10條第2項所

稱醫師，亦合先敘明。【8】

　　依此，醫師本於其專業所發表之意見，縱使事實上亦有招徠患者之效

果，若非以此為目的，即非系爭規定所禁止。反之，若以招徠患者為目的，

縱使其所公開發表者並非醫療專業知識，僅為醫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

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診療科別及診療

時間等一般醫療資訊（同法第85條第1項規定參照），亦屬系爭規定所禁止。

從而是否以招徠患者為目的之公開言論，為判斷有無系爭規定適用之核心事

項。又有關提供一般醫療資訊之醫療廣告，並非本質上僅可能由醫療機構為

之，因本判決之原因案件所涉及者，為系爭規定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違憲

審查，故本判決僅就此部分為審查。【9】

二、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之保障【10】

（一）本件應採中度標準審查立法者對醫師為醫療廣告之言論自由管制

【11】

　　1.醫師職業與醫療廣告之關係【12】

　　系爭規定係禁止醫療機構以外包含醫師在內之人為醫療廣告，而非禁止

醫師為其他行為。因此，先究明醫師職業及醫療廣告之基本特性，自有助於

審查此一禁止規定是否合於憲法規定。【13】

　　按醫師為得實施醫療行為之專門職業人員，醫療行為具有高度專業性與

個別性，每一疾病均有其成因及治療方法，同一治療方法未必可普遍適用於

所有病患。實施醫療行為之醫師必須以專業知識與醫療技術，針對個別患者

之具體情況，採取適當醫療措施。如何實施適當之醫療措施，國家並無能力

為全部規範或管制，尚有賴醫師遵循其專業之醫療倫理，以及醫師公會之自

治與自律。此外，患者亦必須將其患病之真實情形，告知醫師，俾醫師據為

診察及治療之重要參據。易言之，醫療倫理之遵守、患者與醫生間之信賴關

係，以及醫師公會之自治與自律，均為醫師實施健全醫療行為，所不可或缺

之條件。從另一方面言，醫師所執行者，係攸關國民健康之醫療業務，具有

明顯利他性及公益性，並非僅以營利為目的，醫師為招徠患者而為廣告，亦

有可能被認為涉及醫師專業形象及民眾信賴。【14】

　　然而，醫療廣告除係宣傳醫療業務，以招徠患者外，亦含有彰顯醫師自

我表現，向大眾傳遞醫療訊息之性質，對於民眾就醫之選擇，亦有提供參考

資訊之功能。在以保障言論自由為重要內涵之我國憲法規定下，即使為從事

醫療專業之醫師，就其專業有關之言論自由，亦不能完全排除。申言之，醫

師之姓名、性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地址、電話及

交通路線、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等一般醫療資訊之提供（同法第85條第1項規

定參照），無涉醫療行為之專業性或個別性，縱使醫師基於招徠患者之目的

而提供上開資訊，對於患者而言，幾乎有利無害。即使所提供者為一般資訊

以外之醫療專業知識，鑑於醫療具有高度專業性，民眾對於醫療資訊，每每

難以完全了解，由醫師本於其專業提供民眾正確就醫訊息，對於民眾為醫療

選擇，亦甚為重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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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對系爭規定之憲法審查基準【16】

　　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

之自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

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

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固兼具意見表達之性質，然

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立法者亦得對商業言論為較嚴格之

規範。惟商業言論提供之訊息，其內容為真實、無誤導性，以合法交易為目

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仍應受憲法第11條言論自由

之保障。國家為保障消費者獲得真實而完整之資訊，避免商業廣告或標示內

容造成誤導作用，或為增進其他重要公共利益目的，例如保護國民健康，自

得立法採取與上述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之手段，限制商業廣告，迭據

大法官作成解釋（司法院釋字第414號、第577號及第794號解釋參照）。

【17】

　　系爭規定係限制醫療廣告之主體，與前開大法官解釋，係針對立法者對

於言論內容之限制所為闡釋，二者雖有不同，然系爭規定所禁止者，仍與言

論自由之限制有關，故前開大法官所闡釋之審查標準，亦可援用於本件。醫

師為醫療廣告，除涉及醫師表現自我，傳播訊息予大眾之言論自由外，亦與

國民健康有密切關聯，從而立法者自得為達成保護國民健康之目的，採取與

此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實質關聯性之手段，以為管制。【18】

（二）系爭規定牴觸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19】

　　1.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與憲法尚無牴觸【20】

　　醫師法於32年8月28日制定之初，就醫師關於其業務之廣告規定於第17

條，該條規定：「醫師關於其業務不得登載或散布虛偽誇張之廣告。」並未

全面禁止醫師為業務廣告，僅禁止為虛偽誇張之廣告。其後歷經多次修法，

迄75年醫療法制定施行前，此一基本立場並未改變。【21】

　　嗣醫療法於75年11月24日公布施行時，鑑於依醫師法第18條規定，醫療

廣告以醫師為管理對象，致醫師常以其所開設或執業之醫院、診所名義為醫

療廣告，形成管理上之困難，且醫師原則上應於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

療機構執業，故有關醫療業務廣告，自宜以醫療機構名義為之，乃於醫療法

第59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立法院公報第75卷第97

期，院會紀錄，第15頁參照），復於立法理由謂：「本條規定為醫療廣告者

以醫療機構為限。又為防杜醫療機構屆時以醫師名義為醫療廣告，復造成管

理上適用之困難，同時於醫師法規定醫師不得為醫療廣告。」並於同法第5章

規定醫療機構得為與不得為之廣告等事項。【22】

　　為配合醫療法之施行，76年12月21日施行之醫師法第18條乃修正為：

「醫師對於其業務不得為醫療廣告。」嗣醫師法全文於90年12月21日修正、

91年1月16日公布施行時，以醫療廣告已由醫療法設有專章規範，為避免兩

法產生矛盾，故刪除該條規定（立法院第四屆第四會期衛生環境及社會福

利、司法二委員會第三次聯席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90卷第4期委員會紀

錄，第493頁參照）。自此，就醫師得否為醫療廣告之問題，即由醫療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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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因醫療法第59條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為醫療廣告。」從而醫師亦

在不得為醫療廣告之列。【23】

　　嗣醫療法全文於93年4月9日修正並於同年月28日公布時，將原第59條移

列至第84條（即系爭規定），文字則未再更動。【24】

　　由上述立法沿革及立法理由可知，系爭規定之目的有二，其一係為避免

醫師為醫療廣告，造成管理上之困難，其二則係避免不當廣告而維護國民健

康。【25】

　　按醫師為醫療廣告涉及醫師受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非有為維護國民健

康而增進公共利益之必要，不得限制之（憲法第23條規定參照）。醫療廣告

由醫師或醫療機構為之，對於民眾取得醫療資訊之助益，並無本質上差異，

系爭規定若僅為醫療廣告行政管理方便之目的，准許醫療機構為醫療廣告而

禁止醫師為之，固難認係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惟系爭規定尚有維護國民健

康之目的，從而仍可認為係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與憲法尚無牴觸。【26】

　　2.系爭規定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與其所欲達成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間，

欠缺實質關聯【27】

　　按醫療行為係十分複雜而專業之業務，不同部門或科際間，既有明確分

工，復彼此關聯，而醫師為具備醫療專業知識且依法得執行醫療業務之人，

由醫師提供相關適當訊息，自有助於病患就醫選擇，為落實病患自主權所必

要，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未必有利於國民健康之維護，自無待言。又我國

自32年醫師法制定施行起，迄75年醫療法制定施行止，醫師法均准許醫師為

醫療廣告，期間已歷40餘年，未見相關衛生福利機關提出任何實證資料，足

以推論一旦准許醫師為醫療廣告，必會為不當醫療廣告，因而可認為禁止醫

師為醫療廣告，乃為維護國民健康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是以系爭規定之

立法目的為維護國民健康，與所採全面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手段間，難認

有實質關聯性。立法者雖又以醫師原則上應於衛生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醫療

機構執業，作為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另一理由。然而，醫師執行醫療業

務，非絕對應於醫療機構為之，於符合一定條件下，得於醫療機構外執行業

務（醫師法第8條之2但書規定參照），更非僅能於同一醫療機構執業。故醫

師得否自主為醫療廣告與醫療機構可否為醫療廣告，分屬二事，尚難以醫療

機構已可為醫療廣告為由，即禁止醫師為之。醫師依其本於醫師資格為醫療

行為之獨立性，就其醫療業務所為廣告，非醫療機構所能代替，自應受憲法

言論自由之獨立保障。【28】

　　是系爭規定為達到維護國民健康之目的，與所採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

手段間，難認有何實質關聯，違反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與憲法第11條保障

醫師言論自由之意旨有違。【29】

肆、結論【30】

　　系爭規定禁止醫師為醫療廣告之部分，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

旨不符，於此範圍內，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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